
浙江舟山绿色石化基地和宁波梅山近零碳排放示范区 

调研报告 

 

为加快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协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

高水平保护，按照部党组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统

一部署和总体要求，结合中心主题教育工作安排及相关研究，7 月 3

日和 4 日，中心主任徐华清率统计考核部、政策法规部一行 3 人，赴

浙江省舟山绿色石化基地和宁波梅山近零碳排放示范区开展专题调

研。调研组与舟山生态环境局和绿色石化基地相关负责同志重点就能

源消费、污染物排放及温室气体排放监测及协同管控情况进行了座谈

交流，与宁波梅山国际物流产业集聚区管委会主任柴利能等同志，重

点就近零碳排放示范区的创建情况及实施方案进行了沟通交流。 

一、总体情况 

浙江舟山绿色石化基地位于舟山市岱山县，基地规划按照 5 年一

阶段，分近期、中期、远期三期实施，近中期总规模为 4000 万吨/

年炼油能力，其中：一期 2000 万吨/年炼油（520 万吨/年芳烃）、

140 万吨/年乙烯；二期：2000 万吨/年炼油（520 万吨/年芳烃）、

140 万吨/年乙烯,除了炼化一体化产业链、多元烯烃原料产业链和下

游产品链外，还有 C4 深加工链、芳烃深加工产业链和化工新材料/

精细化学品产业链。项目一期工程部分生产装置目前已经投入试运行，

包括 1000 万吨/年 2#常减压装置、300 万吨/年轻烃回收装置、3 万

吨/年硫磺回收装置及原油罐区、中间罐区和循环水场等相关辅助设



施，各装置（单元）废水、废气等环保治理措施同时投用，事故池、

火炬系统等全厂性环境应急措施具备保障能力。 

舟山绿色石化基地的规划目标致力于建设“国际领先、绿色生态、

安全高效”的炼化一体化绿色石化园区。在污染物控制方面立足对标

国际标准，重视工业固体废物、废气、废水处置或处理，对于不同的

源项通过源头控制、过程控制和末端治理的多重措施有效减少 VOCs

排放，并建有 13 套油气回收设施，SO2、NOx 和烟气粉尘等污染物排

放均按照对标国际先进标准设计。根据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该项目

一期炼油区和化工区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约为 1389 万吨/年，二期约

为 1134 万吨/年，主要二氧化碳排放来自炼油各装置的加热炉、催化

裂化再生岩气、甲醇洗涤装置洗涤塔尾气、硫磺回收尾气以及化工区

的裂解炉、丙烯晴装置的焚烧炉、公用工程的火炬燃烧等。一期项目

中，EOEG（乙二醇）装置工艺尾气中 CO2浓度较高，项目设有聚碳酸

酯装置，回收利用这些高浓度 CO2工艺尾气，既减少了温室气体排放，

也提高了项目经济性。 

宁波梅山国际物流产业集聚区位于宁波北仑区东南部，地处“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长江经济带”的交汇处，是浙江经济与世界

经济互联互通的“先行区”和“桥头堡”，也是宁波建设“一带一路”

综合试验区核心区。梅山的功能目标定位为“一港五区”，即对标创

建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国际供应链创新试验区、中国新

金融创新试验区、国际科创合作试验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试验区、

国际近零碳排放试验区。 



宁波梅山近零碳排放示范区的创建启动于 2018 年 1 月，委托我

中心和美国落基山研究所共同开展示范区的总体规划和国际合作研

究项目，积极探索绿色低碳发展的“梅山路径”。研究项目发布了《宁

波梅山近零碳排放示范区总体规划与国际合作研究项目技术报告》，

提出了四阶段发展路线图：2020 年前基本实现排放增量“近零

碳”;2021-2025 年实现能源系统“近零碳”；2026-2030 年实现全经

济范围“近零碳”；2030-2050 实现源汇平衡，最终实现温室气体净

零排放。按照“边创边建”原则，梅山从能源、交通、建筑、电力等

领域着手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构建低碳能源体系，打造低碳产业体系，

编制梅山绿色低碳建筑规划，推进全域建筑低碳化，谋划国际能源金

融创新中心建设，推动绿色低碳领域技术、资金及商业模式创新，并

与国网宁波公司共同创建绿色梅山智慧能源物联网示范区，通过建造

分布式风电和光伏设施、龙门吊动力改装、集装箱智能调配等措施，

推动实施绿色低碳港口建设。 

二、主要问题 

舟山绿色石化基地项目的建设，对于贯彻落实长江经济带和“一

带一路”等国家战略，促进国内石化产业和成品油市场结构调整有着

重要意义。调研组实地参观了企业重点能耗装置、重点排放装置，罐

区油气回收设施、工艺废气处理设施、火炬系统以及炼油芳烃和乙烯

化工中央控制室等，调研过程也发现一些值得引起关注的问题。 

一是地方政府需要重视大型石化项目对碳排放控制的影响。石化

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与其他产业关联度高，产品覆盖面



广，对稳定经济增长、改善人民生活、保障国防安全都具有重要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使石化行

业不断进行产业转型和结构调整，不断淘汰落后产能。规划或新建的

石化项目大多为大型炼化一体化、规模化项目，这些大型石化项目能

源消费总量在千万吨级，温室气体排放量大，根据国家温室气体清单，

2014 年，我国石油化工行业二氧化碳排放约为 9.2 亿吨，占当年全

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 8%左右，对全国温室气体排放的贡献不容小

觑，对于地方碳排放强度和碳排放达峰目标实现等可能造成较大影响，

对我国有效履行国际承诺可能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地方政府和相关

主管部门进行项目规划和环境影响评价时，需要将该类项目的碳排放

影响综合分析、统筹考虑。 

二是石化行业对于绿色发展的认识亟待进一步加深。舟山绿色石

化基地是在我国经济发展转型期批复和建设的石化行业重点项目之

一，该石化基地规划目标虽紧扣“绿色”理念，并希望“绿色”能够

成为该石化项目的显著标签，但调研发现，石化行业虽具备严格的污

染物治理指标却没有明确的行业绿色评价体系，具备各种“三废”治

理措施却没有清晰的行业绿色发展路径，且至今尚无绿色发展相关指

标体系和标准体系。石化行业绿色发展不应仅盯住大气、废水等传统

污染物排放指标，而应该将“绿色低碳”植入到“建设—管理—生产

—治理”的全流程，并以行业和企业的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和数据作指

征，以国内外先进企业为案例，不断提升对石化行业“绿色发展”科

学内涵和基本特征的理解和把握，不断推动整个石化行业绿色低碳的



高质量发展。 

三是企业能源消耗、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的协同控制重视不够。

调研中发现，企业对于绿色发展理念的理解和把握相对浅显，对于污

染物达标排放和降低综合能耗相对重视，对于碳排放控制的认识、政

策了解和基础工作相对薄弱，能源消耗账相对清晰，污染物排放账比

较模糊，而温室气体排放尚未建立台账。实际上，污染物治理和能源

消耗有时候具有相斥效应，环境监督中常常发现企业有环境治理设施

却不愿正常使用，就是这种效应的典型映射。而石化企业的温室气体

排放来源复杂，化石能源消耗、工业生产过程、废弃物处理等都可能

成为排放源，因此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需要综合考虑能源消耗和污染物

治理等多种因素，这也是低碳发展往往能够引领和统筹能源消耗控制

和污染物排放控制的主要原因。只有企业明确了自身的绿色低碳发展

路径，才能在控制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上具有明显的协同效应，企

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数据也才能够成为能耗基础数据和污染物排放数

据的衔接纽带。 

宁波梅山近零碳示范区建设将为宁波梅山在新时代带来独特的

竞争新优势，增添宁波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并将通过努力打造成为

以绿色为底色的“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合作新平台，从而形成面向全

球的低碳“港口-产业-城市”综合开发区的新典范。但调研组在参观

了梅山规划展示厅，听取了梅山“一港五区”建设规划，考察了中营

风力发电厂等后，也发现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 

一是目标引领下的“近零碳”排放创建实施方案尚未有效落地。



我国“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明确提出：“选择条件成

熟的限制开发区域或禁止开发区域、生态功能区、工矿区、城镇等开

展近零碳排放区示范工程,到 2020 年建设 50 个示范项目”。虽然，近

零碳排放在我国仍然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规划设计与建设实施仍

然存在一定的距离，但梅山作为经济和理念都相对先进的地区，尚未

充分利用自身的产业优势和资源优势，结合“近零碳”总体规划和中

长期目标研究，分阶段、分步骤制定详细可行的实施方案并尽早落地，

并力争纳入到“十四五”本地区规划纲要和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为

打造国际近零碳排放试验区立标打样。 

二是实施近零碳排放示范工程的配套体系尚没有到位。作为新生

事物，近零碳排放示范区的建设和落地需要有指标体系、政策体系、

标准体系等配套体系的引导和推动。作为宁波市政府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示范区之一，目前还未从技术、资金和管理等多个方面出台鼓

励或扶持政策，积极培育低碳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加快构建清

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充分激发企业低碳技术和装备自

主创新，有效引导绿色低碳产品和服务消费。也需要根据近零碳排放

示范的要求，结合高质量发展相关工作、在碳排放统计体系、考核体

系等方面积极探索，提升近零碳排放管理所需的数据支撑水平，加快

示范区内温室气体排放的统计监测体系和支撑平台建设。 

三、政策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绿色是生命的象

征、大自然的底色，更是美好生活的基础、人民群众的期盼。绿色发



展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

然要求，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是解决污染问题的根本之策。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调研，就是要求我们用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加快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一要强化对加快推进绿色低碳发展重要性的深刻认识。贯彻落实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的“要协同推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加强污

染防治和生态建设”重大战略部署，必须围绕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

出的着力在培育低碳新增长点、建立低碳新经济体系、构建低碳新能

源体系以及倡导低碳新生活上下功夫，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以控制

二氧化碳排放为载体，以低碳发展模式、低碳技术和低碳制度创新为

着力点，加快形成以低碳为特征的产业体系、能源体系和生活方式，

加快建立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与经济社会发展、能源革命、大气污染物

减排相协同的治理体系，有效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

保护。 

二要深化对石化行业绿色低碳发展重要性的认识。我国石油化工

行业目前正处在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期，需要强化石化企业对应对气

候变化的深刻认识和绿色低碳工作的充分重视，将绿色低碳的理念和

思路贯穿到石化项目规划、设计、建设、运营、管理的各个环节，建

立完善石化行业绿色评价指标体系和标准体系，开展石化行业绿色产

品、绿色工艺、绿色园区/基地评价工作。建立石化企业绿色责任考

核体系，强化企业主体责任意识，探索将地区碳排放强度和总量控制

目标分解落实到大型石化基地，让绿色发展既成为企业发展机遇也成

为“紧箍咒”，推动企业和政府共同承担我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高质



量履约。 

三要着力提升企业能耗、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协同控制水平。在舟

山建设世界一流的绿色石化基地是国家战略，对于优化全国石化产业

布局、推动舟山群岛新区加快发展均具有积极的意义。舟山石化基地

应在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水平管理的基础上，从源头管理、

过程控制和末端治理全方位入手，采取积极有效的对策和措施，严格

实行企业能耗、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监测、报告、核查以及信息披露

制度，最大化实现能耗、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协同管控效应，并建立

企业协同管控基础数据库。 

四要着力推进近零碳排放示范区工作方案有效实施。梅山近零碳

排放示范区旨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生态文明高水平建设的同时，

实现经济增长主要由新兴低碳产业驱动，能源消费由先进近零碳能源

供给，建筑交通需求由智慧低碳技术满足，实现区域内碳排放趋近于

零，并在远期最终实现温室气体排放源与汇的平衡；同时需要全面统

筹短期与长期、市场与政府关系，完善有利于先进技术推广应用、突

破性技术加快发展的市场和制度环境，研究实施“近零碳”示范区的

政策保障和激励机制。还需要加快构建“近零碳”排放示范区指标体

系，加快筛选和建立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近零碳”示范工程和项

目，加快建立“近零碳”基础信息和数据管理平台，用可靠的数据支

撑“近零碳”的示范实践。 

(徐华清、李湘、张东雨供稿)



附表 1 舟山石化、炼化一体化项目 CO2排放估算表（摘自项目环评报告） 

序号 排放源名称 燃料消耗量 
10

4
t/a（吨/年） 

废气量 
(10

4
Nm

3
/h)（标准

立方米/小时） 

CO
2
 

v%（摩尔浓

度） 

正常工况 CO
2
 

排放量 t/h（吨/小时） 

 一期炼油区 

1 常减压装置常压及减压炉烟气 1# 7.90（炼厂干气） 15.36 8.18 24.68 
常减压装置常压及减压炉烟气 2# 10.37（炼厂干气） 20.16 8.18 32.39 

2 延迟焦化装置加热炉烟气 5.75（炼厂干气） 11.18 8.18 17.96 
3 渣油加氢脱硫装置加热炉烟气 3.78（炼厂干气） 7.35 8.18 11.81 
4 蜡油加氢裂化装置加热炉烟气 11.51（炼厂干气） 22.37 8.18 35.94 
5 柴油加氢裂化装置加热炉烟气 1# 6.3（炼厂干气） 12.25 8.18 19.68 

柴油加氢裂化装置加热炉烟气 2# 6.85（炼厂干气） 13.31 8.18 21.39 
6 重油催化裂化装置再生烟气 / 50 13.5 132.59 
7 催化汽油加氢装置加热炉烟气 3.18（炼厂干气） 6.19 8.18 9.95 
8 航煤精制装置加热炉烟气 0.94（炼厂干气） 1.83 8.18 2.94 
9 石脑油加氢装置加热炉烟气 4.79（炼厂干气） 9.31 8.18 14.96 

10 连续重整装置加热炉烟气 55.44（炼厂干气） 88.17 8.18 72.12 
连续重整装置再生尾气 1# / 0.26 16.06 0.82 
连续重整装置再生尾气 2# / 0.26 16.06 0.82 

11 芳烃联合装置加热炉烟气 1# 215.13（合成气） 55.28 17.4 188.94 
芳烃联合装置加热炉烟气 2# 55.28 17.4 188.94 

12 烷基化装置加热炉烟气 0.15（炼厂干气） 1.2 8.18 1.93 
13 硫回收尾气 3.53（炼厂干气） 17.26 9.22 31.26 
14 煤焦制气装置净化单元二氧化碳洗涤塔尾气 

 
20.08 91.4 36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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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炼油区火炬 0.72 
 

8.18 9.26  
炼油区排放小计 

   
1178.91（990.28万 t/a） 

 一期化工区 

16 乙烯装置裂解炉烟气 57.84（甲烷气） 113.36 8.20 182.59 
17 丙烷脱氢装置加热炉烟气 16.35（合成气） 7.43 17.4 25.39 
18 EOEG装置工艺废气 / 0.50 95wt% 8.06 
19 FDPE地面火炬 0.054 （炼厂干气） 1.5 8.18 2.41 
20 HDPE 0.053 （炼厂干气）   8.18 0.68 
21 聚碳酸酯焚烧炉 0.46 （炼厂干气） 3.9 25 19.15 
22 苯乙烯过热蒸汽炉 6.20（甲烷气+少量干气） 13.6 8.20 21.91 
23 丙烯腈装置废气焚烧炉 / 18.26 25 89.67 

丙烯腈装置废液焚烧炉 3.19 （炼厂干气） 25.38 25 124.64 
24 MMA(含 SAR)装置空气预热器烟气 0.47 （炼厂干气） 0.28 8.18 0.5 
25 MMA(含 SAR)装置 2.88（燃料油） 8.35 25 20.88 
26 化工区火炬 0.027 （炼厂干气）   8.18 0.35  

化工区小计 
   

496.23（398.98万 t/a）  
一期合计 

   
1389.26万 t/a 

 二期炼油区 

1 常减压装置常压及减压炉烟气 17.40（炼厂干气） 33.83 8.18 54.36 
2 延迟焦化装置加热炉烟气 2.30（炼厂干气） 4.47 8.18 3.66 
3 渣油加氢脱硫装置加热炉烟气 3.78（炼厂干气） 7.35 8.18 11.81 
4 蜡油加氢裂化装置加热炉烟气 11.51（炼厂干气） 22.37 8.18 3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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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柴油加氢裂化装置加热炉烟气 1# 6.3（炼厂干气） 12.25 8.18 19.68 
柴油加氢裂化装置加热炉烟气 2# 6.85（炼厂干气） 13.31 8.18 21.39 

6 重油催化裂化装置再生烟气 / 50 13.5 132.59 
7 催化汽油加氢装置加热炉烟气 3.18（炼厂干气） 6.19 8.18 9.95 
8 航煤精制装置加热炉烟气 0.94（炼厂干气） 1.83 8.18 2.94 
9 石脑油加氢装置加热炉烟气 4.79（炼厂干气） 9.31 8.18 14.96 

10 连续重整装置加热炉烟气 55.44（炼厂干气） 88.17 8.18 72.12 
连续重整装置再生尾气 1# / 0.26 16.06 0.82 
连续重整装置再生尾气 2# / 0.26 16.06 0.82 

11 芳烃联合装置加热炉烟气 1# 170.91（合成气）+17.34（干

气） 
55.28 16.50 179.17 

芳烃联合装置加热炉烟气 2# 55.28 16.50 179.17 
12 烷基化装置加热炉烟气 0.15（炼厂干气） 1.2 8.18 1.93 
13 硫回收尾气 4.62（炼厂干气） 22.60 9.22 27.73 
14 天然气转化炉 

 
18.60 91.4 333.96 

15 炼油区火炬 0.72 
 

8.18 9.26  
二期炼油区排放小计 

   
1112.26（934.3万 t/a） 

 二期化工区 

16 乙烯装置裂解炉烟气 58.98（甲烷气） 113.36 8.20 182.59 
17 丙烷脱氢装置加热炉烟气 16.52（合成气） 7.51 17.4 25.67 
18 EOEG装置工艺废气 / 0.54 95wt% 8.66 
19 FDPE地面火炬 0.054 （炼厂干气） 1.5 8.18 2.41 
20 HDPE 0.053 （炼厂干气）   8.18 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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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聚碳酸酯焚烧炉 0.46 （炼厂干气） 3.9 25 19.15 
22 苯乙烯过热蒸汽炉 2.90（甲烷气） 6.8 8.20 10.95 
26 化工区火炬 0.025（炼厂干气）   8.18 0.33  

二期化工区小计 
   

249.76（199.81万 t/a）  
二期合计 

   
1134.11万 t/a 

项目合计（两期） 2523.37万 tCO2/a 

 


